[bookmark: _GoBack] 关于阳湖镇2023年防范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进一步推进平安阳湖建设，全面加强预防溺水事故安全教育管理工作，坚决遏制青少年儿童溺水事件发生，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群防群治、源头治理；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建立健全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防范工作机制，在全镇构建镇政府负总责，学校、村（居）委会具体负责，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溺水工作格局，全面落实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事故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我镇范围内不发生溺水事故。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全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的组织领导，经镇党委、镇政府研究，决定成立阳湖镇2023年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曹  赟
副组长：汪  海  韩  非  徐  微
成  员：李  芳、程格亮、徐  颖、毕七斤、曹建华、汪顺福、胡  政、赵武进、赵建斌、汪志平、郑新蓉、李冬美、凌  佳、叶宏义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镇防范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署防溺水工作，定期开展防溺水工作督促检查。各学校、各村居、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负起管理责任，采取综合措施，抓好贯彻落实。
三、职责分工
学校：负责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层层落实防溺水教育责任，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落实防溺水“十个一”宣教活动。制定校园防溺水安全应急预案，不断提高教育实效。落实学生在校期间防溺水的监管主体责任，加强学生在校期间安全管理，强化班级防溺水信息员建设，严防学生在校期间私自外出下河下塘、到山塘水库戏水游泳。主动报请当地镇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在易发生溺水的区域设置防溺水警示标识。加强家校沟通联系，通过家校联系平台、致家长一封信等方式，督促家长落实课外时段和节假日时间监护责任。
1.学校召开一次预防溺水专题会议。结合各校实际，研究部署学校开展预防溺水工作方案，落实防范措施，增强防范责任。做到平日天天讲、节假日前反复讲，积极落实放学前“每天5分钟”安全提示。端午节、六一儿童节和暑假等节假日前上一堂预防溺水专题教育课。
2.开展一次以“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主题班(队)会。要明确要求学生自觉执行规定：青少年儿童一律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玩耍，严防溺水事件的发生。
3.召开一次“预防溺水”主题家长会。各学校，尤其是小学要召开一次主题家长或监护人会议，进一步明确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监护教育责任，要求家长密切配合学校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切实履行对孩子的监护主体责任，特别是加强课外时段和节假日时间的监护。
4.印发一封致学生家长信。负责编写《青少年儿童溺水安全知识手册》《致学生家长一封信》，通知家长学校上下学和放假、开学的时间，以及学生应遵守的事项等，节假日前发至学生家庭并有回执。加强家校联系，请家长务必履行监护人安全监管责任。
5.组织一次预防溺水知识竞赛或举办一次溺水案件图片展和防溺水宣传专栏等活动。充分利用橱窗、宣传栏等以普及游泳知识，以典型事例教育警示学生，切实提高学生防溺水意识和正确施救溺水方法。
6.悬挂防溺水宣传横幅。在校门口、教学楼悬挂横幅、张贴标语，营造浓厚的校园防溺水宣传教育氛围。
7.开展一次学生防溺水集体签名和宣誓活动，强化学生自我管理和约束能力。
8.开展一次预防溺水工作全覆盖的家访活动。各校要组织一次节假日，尤其是暑假安全大家访活动，学校要动员全体教师参与，分组包片，认真做好家访记录。
9、布置一篇防溺水教育作业。帮助学生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
10、在重要节点给家长发一条短信，学校要通过校讯通及时发送防溺水温馨提示。
镇水利站：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对管辖范围内的各水域特别是小（二）型以上水库设立警示标识，建好防护设施，加强对管理水域的巡查管控。并将管辖范围内危险水域分布情况告知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领导小组。
镇综治办、派出所：研究制定事故稳妥处置预案，扎实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事故，可以在第一时间妥善处置。会同有关部门对非法取土、塘坝任意改造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对因此而遗留的水坑、围堰等要责令责任人限期修缮，确保不留隐患。
镇安监办：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并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开展防溺水自救、互救等急救知识技能教育活动。
镇纪委：开展防溺水工作的监督、指导和检查，督促相关单位和各村（居）认真落实防溺水安全管理各项工作。
镇妇联、镇民政办：牵头指导各村（居）落实农村留守儿童监护责任。充分发挥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职责，通过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健全救助保护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防溺水安全意识。
镇团委：发挥青年志愿者的作用，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少年儿童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对少年儿童的安全教育，提高少年儿童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各村（居）：负责辖区内青少年儿童溺水的预防、救助和处置工作。
1.制定本辖区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方案，将防溺水工作纳入本村（居）的重要议事日程，实行网格化管理，做到有安排部署、有专人负责，层层传递工作压力到自然村、到组、到户、到水域管理主体和承包人。
2.以村为单位组建有游泳技能的应急救援队伍，并培训急救技能。在原有应急救援队伍的基础上，在重点水域和校园周边水域建立由熟悉水性的党员干部、退役军人、民兵、“五老”志愿者等人组成的应急救援小分队，在醒目位置设立应急救援紧急联系指示牌。
3.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制定防溺水巡查安排表，每年5月至9月，每天10:00－19:00在重点水域开展不间断巡查。在危险水域设置安全警示标牌，设立安全隔离带和防护设施。
4.加强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等特殊困难学生的关心关爱，共同落实监管责任。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2023年5月底前完成）
制定全镇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实施方案，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重点工作。各村（居）、各学校于5月31日前，将分管领导、联络员信息和实施方案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电话：2113112）。
（二）宣传教育、隐患排查、问题整改（2023年9月底前完成）
各村（居）、学校按照职责分工全面开展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确保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家喻户晓。镇域内全部水域实现“三个一”设施全覆盖。建立由镇领导、村干部、任课教师、监护人共同跟踪管理的“四包一”防溺水工作机制，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包户，确保留守学生、爱玩水戏水学生人人受到监管。对水库、河流、山塘等水域，设立醒目的警示标志，确保警示标志全覆盖，坚决不留死角。强化关键时段精准巡防，健全由镇村河（湖）长、包村民警、水域权属主体安全责任员、镇村干部等熟悉水域、地形的人员组成巡逻巡查队伍，及时提醒和制止青少年儿童玩水、戏水，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镇防溺水领导小组每月至少开展4次实地督查调研。
（三）总结提升、构建长效机制（2023年12月底前完成）
各村（居）、各成员单位和各学校总结本年度防范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情况，谋划下一年度工作。各村（居）、各成员单位要向镇防溺水工作小组报送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责任落实到位。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充分认识抓好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对保护青少年儿童生命安全、维护家庭幸福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青少年儿童防溺水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坚决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
（二）突出预防为主，宣传教育到位。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醒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监护人和广大青少年儿童增强安全意识，努力扩大宣传教育的知晓率、到位率和覆盖面，切实增强青少年儿童及其监护人的安全意识。
（三）强化联防联动，应急值守到位。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学校、村（居）管理责任以及监护人的监护责任，针对薄弱环节，细化工作措施，逐项抓好落实，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建立健全防溺水应急值守工作制度，坚持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青少年儿童溺水等安全事故，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救援、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报告。
（四）突出常治长效，督导检查到位。镇政府将不定期开展督查，发现问题及时通报，并跟踪整改到位。对因工作不落实、措施不到位，对重点水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防护措施不落实、应急救援不及时导致学生溺亡，以及迟报、漏报、瞒报学生溺水死亡事故信息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